
 
 

富邦人壽資訊公開─重大訊息發言單 

 

序號  1 發言日期 111/12/21 

發言人 陳俊伴 發言人職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-87716699 

主旨 
本公司配合子公司富邦現代人壽改變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，以 112 年 1 月 1

日為合併報表金融資產重分類日(補充 111/12/15 公告) 

符合條款 其他 事實發生日 111/12/21 

說明 

(1).子公司富邦現代人壽因當地資本計提法規監理制度改變，經該公司高階管理階

層決議擬變更經營模式，並於 111 年 12 月 15 日經本公司高階管理階層核決後，依

IFRS 9 規定，以 112 年 1 月 1 日為債務工具金融資產重分類日。本公司經高階管理

階層及簽證會計師共同考量相關事證合理性後，合併財務報表之表達將與子公司

採用一致會計分類，以 112 年 1 月 1 日為合併財務報表金融資產重分類日。本公司

業依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於 111 年 12 月 15 日辦理公告，並擬於

111 年 12 月 21 日提報董事會備查，後續將依金管會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2).本公司於今日提報董事會備查。若以 111 年 9 月 30 日會計師核閱數擬制推算，

重分類後對本公司合併權益增加約新台幣 10 億元，個體淨值比由原 4.99%增加至

5.01%；對金控母公司合併權益增加約新台幣 10 億元，個體淨值比約由原 79.84%

增加至 79.86%。實際影響數將依 112 年 1 月 1 日重分類日之實際情況衡量並揭露

於 111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。(補充說明) 

 


